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三编 合同
第二分编 典型合同
第二十三章 委托合同
第九百三十四条 委托人死

亡、终止或者受托人死亡、丧失
民事行为能力、终止的，委托合
同终止；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
或者根据委托事务的性质不宜终
止的除外。

第九百三十五条 因委托人
死亡或者被宣告破产、解散，致
使委托合同终止将损害委托人利
益的，在委托人的继承人、遗产
管理人或者清算人承受委托事务
之前，受托人应当继续处理委托
事务。

第九百三十六条 因受托人
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或者被
宣告破产、解散，致使委托合同

终止的，受托人的继承人、遗产
管理人、法定代理人或者清算人
应当及时通知委托人。因委托合
同终止将损害委托人利益的，在
委托人作出善后处理之前，受托
人的继承人、遗产管理人、法定
代理人或者清算人应当采取必要
措施。

第二十四章 物业服务合同

第九百三十七条 物业服务
合同是物业服务人在物业服务
区域内，为业主提供建筑物及
其附属设施的维修养护、环境
卫生和相关秩序的管理维护等
物业服务，业主支付物业费的
合同。

物业服务人包括物业服务企
业和其他管理人。

市司法局提供

本版信箱：lhrb001@163.com06 法治时空2022年6月9日 星期四
编辑：谭艺君 校对：汤 谦

■文/本报记者 薛宏冰
图/本报记者 范子恒

6月7日，我们迎来了一年一度的
高考。考场内，考生奋笔疾书；考场
外，漯河公安机关为考生构筑了一张坚
实的安全保障网。

市公安局党委靠前一步、主动作
为，在全市公安机关开展“‘警’随高
考 为你护航”主题活动，全力以赴，
为高考保驾护航。

今年普通高考及对口招生考试时间
为6月7日、8日，我市共有27554名
考生参加考试，设7个考区、22个考
点、988个考场，比去年增加了两个考
点、87个考场。高考期间，全市共出
动执勤警力 3185 人次、警车 357 台
次，受理考生求助22起，为53名考生
提供帮助，为考生办理临时身份证26
张。

为给考生营造一个安全、有序、安
静的考试环境，高考前，全市公安机关
治安管理部门开展了多轮治安隐患排
查、整治活动，监督、指导学校配齐、
配全安保人员、防护器械、安检器材，
督促相关学校整改涉考安全隐患；加强
对民爆物品、危险品、管制刀具等管
控；积极配合教育、保密、卫健、应
急、市场监管、消防救援等部门，对
市、县两级试卷存放保密室进行专项安
全检查；全面排查校园周边电子产品市
场，清理涉考网络有害信息，加大对考
点周边网吧、游戏厅等公共娱乐服务场

所和考点附近出租房屋流动人口的排
查力度，严厉查处兜售作弊器材等各
类违法犯罪活动，消除安全隐患。提
前摸排考点周边施工工地、娱乐场
所，禁止施工工地、娱乐场所在考试
期间发出噪音，确保考生有一个安静
的考试环境。

漯河交警提前进行交通研判，制订
高考交通保障措施；考前检查路况，对
考点周边路段因地制宜制订疏导措施；
强化对机动车禁鸣的管理，集中整治乱
鸣喇叭等机动车噪声污染违法行为。

高考期间，漯河交警在各考点设立
护考岗，对行经考点周边的车辆进行指
挥疏导。执勤人员护送考生安全进入考
点，并为贴有“爱心送考”标识的车辆
提供便利。同时，在考点周边安排骑警
巡逻，对考生及家长的紧急需求提供及
时的帮助。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
管理大队“快处快赔小分队”在市区各
考点周边待命，对涉及送考车辆的轻微
事故进行快速处置，确保考点周边道路
通行顺畅。

为服务高考，漯河公安机关开辟办
证“绿色通道”，在户政办证大厅和派
出所户籍窗口开辟考生办证“绿色通
道 ”，设立高考考生办证专用窗口，采
取延时、错时、AB岗、预约等方式，
确保考生及时办理证件。考试期间，户
政部门及时为居民身份证损坏、丢失的
考生提供身份核实、开具临时身份证明
等服务，及时帮考生解决难题。

“感谢你们帮孩子找
回高考准考证和身份证，
孩子这下可以放心参加考
试了！”6月7日上午，张
先生从民警卢伟手中接到
儿子失而复得的证件后，
连连向民警道谢。

6月7日上午7时40
分，市公安局源汇分局马
路街派出所接到张先生报
警，称其儿子将高考准考
证和身份证忘在泰山路与
柳江路交叉口的某胡辣汤
店里。担心回去取证件耽
误高考，便请民警帮助寻
找。

接到报警后，值班民
警卢伟一边紧急赶往现
场，一边打电话向该胡辣
汤店工作人员进行确认，
让店主先把考生证件收
好，方便民警去取。仅用
时20分钟，民警就将遗
失的证件送到考生手中。

“民警同志，考生吴
某某的身份证丢失。马上

就要开考了，急需公安机关出具证
明……” 6月7日上午8时15分，舞阳
县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户政中队中队长
李昂接到舞阳一高考点老师的求助电
话。

根据高考应急预案，李昂立即通过
户籍系统打印出该考生的户籍证明。在
舞阳一高带队执行高考安保任务的舞阳
县公安局副局长郭永生得知情况后，立
即和特巡警大队大队长司文生一起赶往
户政中队取该考生的户籍证明，并快速
将户籍证明送到考点，使该考生顺利进

入考场。同时，治安管理大队副大队长
张三良立即通知该考生户籍所在地派出
所，为该考生办理了临时身份证。当日
上午考试结束后，张三良将办好的临时
身份证交到了该考生手上。

“我下午考试完回到家，发现身份
证丢失了。明天还要高考，没有身份证
咋进考场啊？”6月7日晚7点，市公安
局郾城分局龙塔派出所接到一考生电话
求助。

接到求助后，龙塔派出所立即启动
高考便民应急预案，一边让接处警民警
范宁、辅警许林博开车将考生和家长接
到派出所户籍室，一边联系刚下班的户
籍民警龚军辉、辅警杨婧彤，让他们赶
回户籍室。待考生和家长来到户籍室
后，户籍民警迅速为考生进行了信息核
对、人像采集、指纹录入。考虑到考
生次日考试要使用临时身份证，户籍
民警将情况上报市公安局郾城分局户
政中队后，户政中队民警吴勇赶到分
局进行临时身份证的加急审批。20分
钟后，该考生顺利拿到了自己的临时
身份证。

6月8日上午9时许，舞阳县一考
点，一名老师跑来向执勤交警求助，称
其学生小明（化名）不久前做过手术，
体内植入了金属物品。小明进入考场
时，发现其体检证明材料丢了。根据相
关规定，考生不能携带金属物品进入考
场。考虑到小明的特殊情况，监考人员
让小明先参加考试，但要求他在本场考
试结束前出具体检证明材料，于是小明
的老师便来求助。接到求助后，舞阳公
安交通警察大队铁骑中队骑警立即驾驶
摩托车，护送这名老师前往医院办理相
关证明，又以最快速度驾车将其送到考
点，全程仅用时8分钟。

漯河公安机关

全力以赴 护航高考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入小区、超
市、菜市场、酒店等公共场所，不佩戴
口罩且经劝阻无效的，将会承担怎样的
法律后果？

答：疫情防控时期，在上述场所
拒不配合管理人员的劝导配戴口罩
的，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
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
法） 第二十三条，处警告或者200元
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
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
罚款。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或者有
传播严重危险的，可能涉嫌违反《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
法）第三百三十条，构成妨害传染病
防治罪。

疫情防控期间，居民外出聚集、聚
会的，将会带来什么法律后果？

答：在疫情防控期间，居民违反规
定外出参加打牌、餐饮、娱乐等聚集活

动，经劝阻无效的，涉嫌违反治安管理
处罚法第五十条，处警告或者200元以
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日以上10
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
款。引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
严重危险的，可能涉嫌违反刑法第三百
三十条，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确诊
病人、病原携带者，隐瞒病情、瞒报行
程信息，进入公共场所或者乘坐公共交
通工具，造成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可
能涉嫌违反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
百一十五条，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
安全罪。

故意隐瞒病情、行程或接触史的，
会承担哪些法律责任？

答：在疫情防控期间，隐瞒病情、
瞒报行程信息（尤其是重点地区旅居
史）、隐瞒与确诊病例或者疑似病例有
密切接触史的，涉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
法第五十条，处警告或者200元以下罚

款；情节严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
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引
起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
险的，可能涉嫌违反刑法第三百三十
条，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确诊病
人、病原携带者，隐瞒病情、瞒报行程
信息，进入公共场所或者乘坐公共交通
工具，造成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可能
涉嫌违反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
一十五条，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
全罪。

纳入核酸检测范围的人群，无故不
参加统一组织的核酸检测，其法律后果
有哪些？

答：行政责任。上述行为涉嫌违
反传染病防治法第十二条规定的法定
义务。这是拒不执行人民政府在紧急
状态情况下依法发布的决定、命令的
行为，属于妨害社会管理的行为，根
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的规定，
按照不同情节，可处以警告、罚款、
拘留等治安管理处罚。

刑事责任。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
规定，拒绝执行卫生防疫机构依照传
染病防治法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
的，引起新冠病毒传播或者有传播严
重危险的，可按刑法第三百三十条妨
害传染病防治罪定罪处罚。

疫情防控法律法规学起来

在舞阳县有一名社区矫正对象，
他诚心悔悟、积极创业，努力经营自
己的农业合作社从而走上致富路，并
带动周边40余人就业。

赵某某2021年因犯生产、销售
伪劣产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
六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一万
元。入矫后，赵某某思想消极。舞阳
县社区矫正管理人员了解到赵某某经
营有一家农业合作社，但生意萧条。
针对赵某某的情况，舞阳县社区矫正

管理人员为其制订了专门的帮教措
施，并向当地政府反映了赵某某的情
况。随后，当地政府协调本地农技专
家为赵某某提供指导，社区矫正管理
人员又联系法律顾问为赵某某的农业
合作社提供法律服务。赵某某逐渐走
出阴霾，潜心经营，他的农业合作社
生意日渐红火。赵某某积极担负社会
责任，优先面向周边的低保户、五保
户招工，提供就业岗位，顺利带动40
余人就业。 张舒程 杨 婧

社区矫正对象走上致富路

近日，市公安局源汇分局禁毒大
队民警深入辖区村庄、社区、企业，
采取多种形式开展“禁毒宣传进万
家”活动。

在源汇区空冢郭镇叶岗村委会，
民警同村干部一起来到田间地头，向
村民讲解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的后
果、毒品的危害以及识毒、防毒知
识。

在某水质检测有限公司，民警
对企业易制毒化学品的购买、运
输、使用和易制毒化学品出入库登
记台账、使用登记台账等进行检
查。同时向企业员工发放禁毒宣传

资料并讲解有关禁毒的法律法规，
提高企业安全监管意识，严防易制
毒化学品通过非法渠道流入市场。

在源汇区桂江路某快递寄递点，
民警向寄递点工作人员发放宣传资
料，讲解毒品的种类及在收寄过程中
如何甄别、发现毒品，强化快递从业
人员对涉毒物品的防范意识、分辨能
力及处置能力。

“禁毒宣传进万家”活动期间，
市公安局源汇分局禁毒大队共出动警
力15人次、警车两辆，发放宣传资
料300余份，现场解答问题28个。

鲁盈盈

市公安局源汇分局

开展多种形式禁毒宣传

近日，市公安局召陵分局禁毒大队民警到许慎中学开展禁毒宣传活动，
通过举办禁毒知识讲座、摆放宣传展板、现场提问等方式，向同学们介绍毒
品的种类及危害，提高学生的识毒、防毒、拒毒意识。 李 政 摄

近日，源汇区人民检察院第三检
察部干警深入辖区走访社区矫正人
员，并向社区矫正人员发放联系卡。

据了解，联系卡记载社区矫正人
员权利义务，以及源汇区人民检察院
的联系方式等，以便社区矫正人员在
遇到困难或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及
时向检察机关反映。该院干警认真解
答了社区矫正人员提出的各类法律问
题，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并对社区

矫正人员反映的监管部门在日常监
管、执法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向监管
部门提出纠正，保障社区矫正人员的
合法权益。

同时，该院干警还进一步了解了
社区矫正工作动态，督促社区矫正工
作人员增强忧患意识、规范意识，使
每一位社区服刑人员都能够顺利回归
社会。

郑舒方

源汇区人民检察院

为社区矫正人员发放联系卡

近日，临颍公安交通警察大队民
警走进辖区恒安集团宣传交通安全知
识。

活动中，恒安集团员工集中观看
了交通事故警示教育宣传视频。民警
吴惠丽向大家讲述了近年来临颍县发
生的典型交通事故案例，分析了事故

发生的原因，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重点
讲解酒后驾驶、疲劳驾驶、超速、超
员、超载、开车接打电话、频繁变更
车道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性，提醒
大家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提升自我
保护意识、交通安全意识和文明意
识。 杨 勇

临颍公安交通警察大队

进企业宣传交通安全

6月 1日、2日，临颍县人民检
察院干警分别前往台陈镇、新城街
道金龙广场开展防范养老诈骗宣传
活动。

活动现场，干警通过发放宣传资
料、讲解案例等方式，深入浅出地向
群众介绍了假借养老之名实施诈骗犯
罪的特征和危害，揭露养老诈骗的套

路，提醒现场群众面对养老金管理骗
局、中奖骗局、保健品骗局、高额返
息骗局等诈骗时保持头脑清醒，不
贪图小利，远离诈骗，遇到问题及
时报警。该院干警还对大家提出的
问题予以解答，并引导大家依法表
达诉求，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的
合法权益。 赵 娜

临颍县人民检察院

开展防范养老诈骗宣传

6 月 6 日，召陵区司法局驻召陵
区人民检察院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
室揭牌成立。 郭贺锋

近日，临颍县人民检察院、临颍
县公安局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

在临颍县公安局揭牌。 丁卫军
近日，召陵区人民检察院充分发

挥法律监督职能，在全区开展农药包
装废弃物回收处理公益诉讼专项监督
行动。 常雨凝

简讯

近日，郾城区人民检察院干警到龙城镇黑龙王庙小学开展结对帮扶活
动，为留守儿童送去足球、篮球、文具、食品等。 王 颖 摄

漯河交警护航高考考生。

高考前，公安民警对考点周边开展安全检查。


